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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抽查臺灣民主基金會民國 1 0 3 年度財務收支審核通知事項 

審 核 通 知 事 項 及 內 容 聲復理由及辦理情形 外交部覆核擬處理意見 

經抽查貴會 103年度經費支用憑

證，核有下列事項，請補正 

一、有關貴會103年度協助行政院

大陸委員會辦理補助「公民力量

辦理網路刊物」、「補助中國婦權

網」等案之經費轉帳，並列報兌

換損益及匯款手續費事，經查前

揭案件係屬貴代收代支業務，不

宜由貴會認列結匯損益及相關

手續費，嗣後請洽委託單位負

擔。 

 

二、經查貴會派員赴薩國觀察總統

大選、出席愛沙尼亞塔林參加學

術研討會等案差旅費，出差人未

於出差旅費報告表簽章，請補

正。 

 

三、查傳票#10303110004號，邱稔

壤等人赴薩國觀察總統大選機

票採購，兩家旅行社報價機票艙

等張數不一且與實際購票張數

不同，請查明。另請說明列報出

差人潘維剛洛杉磯－薩爾瓦多

段改票手續費事由憑核。 

 

 

四、傳票#10302260011號，包正豪

赴緬甸拜會翁山蘇姬差旅費，該

案辦理程期為 103 年度 1月

20-22日，不宜由102年度保留

 

 

遵照辦理，本會將與行政

院大陸委員會協調代支方

式。 

 

 

 

 

 

 

 

遵照辦理，本會將要求專

家及學者配合於出差旅費

報告表中簽章。 

 

 

 

本案係出差地遠及天數

長，較難邀請該領域專家

學者觀選，故造成採購機

票及實際購票時張數不

同。 

另立委潘維剛係因立法院

開議，公務出差延後一天

啟程，產生改票手續費。 

 

本案係非102年度保留款

支應，實際出差及核銷年

度皆為103年度。 

另本案係為應民主社群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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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支應。另參訪門票非屬行政費

(會議費)支用項目，請減列由出

差人零用費自行支應。 

 

 

 

 

 

 

五、有關貴會因 (唐博偉案 )涉及違

反性別工作平等法促進性別平

等措施，致台北市政府執行罰鍰

NT5萬元、台灣高等法院付訴訟

費1萬2,918元、支付被上訴人

32萬4,835元等，皆未檢附相關

繳款收據正本，請補正。嗣後並

請注意確依相關法令辦理，以避

免類此情形發生。 

 

六、有關傳票#10304160001號，列

支黃春明出席「台灣人權發展系

列講座」演講稿費用1萬8,367

元事，按(行政院主計處93.7.22

處忠字第0930004673號函 )，

「軍公教人員兼職費及講座鐘

點費支給規定」，專題演講人員

各場次報酬標準得由各機關

(構)學校衡酌演講之內容自行

核定支給，由於該規定已基於演

講之特性而未設一定之支給標

準，其中如有書面演講資料之提

「 國 會 民 主 論 壇 」

Emanuelis Zingeris主席

邀請，由「國家民主聯盟」

(National League for 

Democracy, NLD，翁山蘇

姬所創政黨)人員接待及

參訪介紹，各活動皆為公

務行程。 

 

遵照辦理，本案收據正本

業已繳回臺北市政府勞工

局存查。 

 

 

 

 

 

 

 

遵照辦理，本案簽准預算

中講者編列當天出席費

2,000元及稿費1萬8,367

元，未來將依規定辦理專

題演講，各場次演講費標

準簽核後辦理。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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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亦應一併納入支給內容，不

宜再另以稿費之名義支給。爰本

案請依前揭規定補正。 

 

七、傳票#10306050007號，蔡副執

行長瑋赴愛沙尼亞塔林參加學

術研討會國外支出憑證，未依

「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擇

要譯註本國文，請補正。 

 

八、按行政院90年10月11日臺（90）

忠授字第 07778號函規定略

以，各機關人員原已奉派赴國外

出差，卻因故無法成行，其委託

旅行業辦理出國事宜所衍生之

賠償旅遊費用等，如確屬不可歸

責於當事人之事由，同意由原核

定出國經費項下列支。經查傳票

#10306050007號，列報游清鑫

因家人健康因素取消行程退票

手續費，與前揭釋函不符，相關

費用應由當事人自理。 

 

 

九、 

(一)、貴會為本部主管之財團法人且

係本部委託代購公務國際機

票及提供相關服務契約適用

單位，爰公務國際機票採購應

依前揭合約辦理，先予敘明。 

(二)、經查天華旅行社、台灣英達旅

 

 

 

 

遵照辦理，未來將擇要譯

註本國文。 

 

 

 

 

出差人配偶臨時重大疾病

手術住院，請詳附件一。 

 

 

 

 

 

 

 

 

 

 

 

 

 

有關本會機票採購比照財

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金

會辦理，得向8家旅行社辦

理採購，請詳附件二。 

 

有關天華旅行社、台灣英

 

 

 

 

同意備查 

 

 

 

 

 

據復貴 會 103 年度

#10306050007 號 傳

票，係因出差人配偶臨

時重大疾病手術住院，

致取消行程衍生退票手

續費乙節，惟該事由係

屬私人因素，非屬不可

抗力或因其他公務原

因，核與行政院 90 年

10 月 11 日臺（90）忠

授字第 07778 號函(詳

附件)規定未符，爰相關

費用應由當事人自行負

擔。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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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社皆非本部簽約旅行社，貴

會辦理黃副執行長美幸赴紐

約出席會議、游清鑫等赴蒙古

參與「反貪腐國際研討會」等

案並向其採購機票乙節，與本

部合約不符。 

 

十、 傳票#10307250006號，游清

鑫等人赴墨西哥參加國際研討

會禮品費 NT1,368 元、傳票

#10310310008號，貴會福山植

物園辦理環境教育訓練購買休

閒食品等單據，與「支出憑證處

理要點」規定之收據或統一發票

之要件不符，請補正。 

 

 

 

 

十一、查傳票 #10310200004號，

「補助中國國民黨台德、台法智

庫聯繫與交流計畫」憑證列報國

際駕駛執照費2張共NT500元，

該項費用非屬國外出差旅費報

支項目，應予減列。 

 

 

 

 

 

 

達旅行社皆為上段所述8

家旅行社之中。 

 

 

 

 

 

有關禮品費係為向天仁茶

業採購茶葉禮盒之電子發

票，因不慎遺失，故向該

商家要求重新開立，因電

子發票僅得列印電子存根

加蓋統一發票章，證明與

正本相符。另休閒食品係

向迪化街商家採購應為證

明支付事實所取得之相關

書據，未來將依「支出憑

證處理要點」規定辦理。 

 

本案中國國民黨行程橫跨

德國及法國相關智庫，為

節省公帑採租車方式進行

交流，由團員2人輪流開

車，故產生換發國際駕駛

執照費，依本會出差管理

作業要點之慣例，同意該

黨本項支出應屬辦公費性

質予以列報，陳請  鈞部

鑒察。 

 

 

 

 

 

 

 

 

 

同意備查 

 

 

 

 

 

 

 

 

 

 

 

依「國外出旅費報支要

點」第四點、第十五點

規定略以，辦公費係指

出差人員出國之手續

費、保險費、行政費、

禮品交際及雜費，出差

行政費，包括在國外執

行公務所必要之資料、

報名、註冊、郵電、翻

譯及運費等費用，換發

國際駕駛執照費非屬上

開費用範疇，請減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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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經審傳票#10311120002號相

關憑證，計有下列事項，請補

正： 

(一)、按行政院主計總處「國外出旅

費報支要點」解釋彙編規定，

出差人員出國、返國當日於本

國境內「機關駐地」與「國際

機場」間之交通費比照國內出

差報支交通費之規定辦理。爰

有關游清鑫等人列報赴蒙古

參與「反貪腐國際研討會」國

內機場接送NT8,300元，及蒙

志成等人出差前一日先行北

上住宿費，請依「國內出差旅

費報支要點」規定重新核算差

旅費。 

 

 

 

 

 

 

(二)、另請說明廖達琪赴蒙古出席會

議申報台胞證之必要性。 

 

 

 

十三、查 #10308200010 、

#10311060004號傳票，補助社

 

 

 

 

 

本會有關機場接送交通費

皆依本會出差管理作業要

點之慣例辦理，列入禮品

交際及雜費計算上限。另

蒙古案邀請學者蒙志成與

會，要求前一日從台南至

本會討論會前會議，並由

本會指定住宿飯店，不支

領膳食費，不宜依「國內

出差旅費報支要點」規定

辦理。以上陳請  鈞部鑒

察。 

 

 

 

 

 

 

 

另邀請學者廖達琪赴蒙古

出席會議，需配合當地北

京機楊轉機規定，辦理台

胞證。 

 

遵照辦理，未來將要求受

補助單位領據加列統一編

 

 

 

 

 

1.有關游清鑫等人列報

赴蒙古參與「反貪腐

國際研討會」國內機

場接送費乙節，本部

勉予同意，惟嗣後請

依「國內出旅費報支

要點」相關規定辦理。 

2.另依上開要點住宿費

得檢據核實列支新台

1,400 元，並無指定住

宿飯店相關例外規

定，爰有關蒙志成等

人出差前一日先行北

上住宿費部分，請依

「國內出差旅費報支

要點」規定報支，每

人 減 列 收 回 新 台

1,600 元。 

 

同意備查 

 

 

 

 

同意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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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法人台灣安保協會等案之受

補助單位領據缺漏統一編號，與

「支出憑證處理要點」規定之要

式條件不符，請補正。 

號。 

 


